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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江川路街道东片区沿街商铺垃

圾上门收集项目的合同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MB2F089072026201

合同内部编号：

合同各方：

甲方：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城市建设

管理事务中心

乙方：上海叶大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鹤庆路 398 号 4 楼 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兰坪路 302 弄 18 号 6

楼

邮政编码： 邮政编码：200240

电话：13585755675 电话：13061709678

传真： 传真：

联系人：卫丽 联系人：李慧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上海市政府采购实施办法》等

规定，经双方协商，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一致同意签订

本合同如下。

一、合同金额

本合同价格为 516856 元整（伍拾壹万陆仟捌佰伍拾陆元整）。

二、服务期间

服务期间自 2026年 4 月起至 2027年 3 月止。2026年 4月至 2027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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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

三、服务范围及要求

1、对江川地区东片区沿街商铺垃圾进行上门循环收集，确保每

条道路的沿街商铺垃圾收集彻底。

2、对江川地区东片区的商铺店面上门收取的垃圾，送往指定垃

圾压缩站。

3、垃圾收运：

1）垃圾收集桶便于使用和清运，不妨碍交通，不影响市容，无

残缺、破损，封闭性好，外体干净，摆放整齐。

2）沿街收集车要按时到达收集点，不得迟到、早退，换点时间

不得超过 10分钟，收集结束应清扫干净。

3）沿街收集车按合同要求清运，不得漏运和遗留垃圾。

4）沿街收集车要按规定时间出车，片区内不得有垃圾堆积。无

主垃圾接到通知后须及时清运干净。

5）收集完成后应加盖密闭运输，遮盖严实，不得沿街洒落，不

得跑、冒、滴、漏，垃圾必须倾倒在指定的垃圾场（站），不得乱倾

乱倒。

6）在收集过程中，不准混装混运。

7）如保障固全等重大活动，按环卫标准作业并接受管理方统一

调度。

4、服务人员要求

配 1 名保洁主管和不少于 2名垃圾收集人员。

5、按照《上海市环卫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的文件要求，乙方在银行开立专项用于支付环卫工人工资的专用存款

账户，并按规定足额支付环卫工人工资等费用，不得拖欠环卫工人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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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。

6、东片区上门收集路段明细

序号 东片区收集线路

1 沪闵路（东川路-鹤庆路）

东片区湿垃圾收集区域

2 江川路（沪闵路-兰坪路）

3 沪闵路（江川路-建设路）

4 新闵路（高华小区-戚家桥）

5 华坪路（沪闵路-兰坪路）

6 兰坪路（华坪路-鹤庆路）

7 沪闵路（江川路-鹤庆路）

8 永平路（德宏路-东川路）

9 东川路（811广场-横泾桥）

10 沧源路（东川路-德宏路）

11 沧源路（德宏路-江川东路）

12 德宏路（沧源路-S4桥）

13 永平南路（德宏路-江川东路）

14 沪闵路（东川路-浦江路）

东片区餐厨垃圾收集区域

15 华坪路（沪闵路-兰坪路）

16 新闵路（平山路-沪闵路）

17 兰坪路（鹤庆路-浦江路）

18 江川路（沪闵路-兰坪路）

19 沧源路（东川路-江川路）

20 德宏路（压缩站-沧源路）

21 永平路（东川路-江川路）

对应东片区内其他道路如有产生湿垃圾、餐厨垃圾，乙方也需安

排收集。

四、资金支付及考核结果运用

1、资金拨付

付款时间 付款内容 付款比例 备注

2026 年 4 月 26 年 4月-6 月基础费 2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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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7 月 26 年 7 月-9 月基础费 20%

2026 年 7 月 26 年 4 月-6 月考核费 5%

2026 年 10 月 26 年 10 月-12 月基础费 20%

2026 年 10 月 26 年 7 月-9 月考核费 5%

2027 年 2 月 26 年 10 月-12 月考核费 5% 开账后

2027 年 2 月 27 年 1 月-3 月基础费 20% 开账后

2027 年 4 月 27 年 1 月-3 月考核费 5%

乙方应于甲方每次付款前开具发票。甲方未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

的，不承担逾期付款责任。

2、考核结果运用

季度考核结果与季度考核费发放挂钩，根据考核结果按比例发

放。具体运用为：季度考核成绩在 90分（含）以上的，全额发放考

核费；季度考核成绩在 80（含）-90 分，发放考核经费 80%；80 分以

下为不合格，不发放考核经费；季度考核连续两次低于 80 分的，甲

方有权选择单方解除合同并重新招标。市级、区级质监缺陷整改问题，

或者案例警示案件，市级案件每件扣 5000 元，区级案件每件扣 3000

元。上海市绿化市容服务热线、闵行区城市运行业务协同平台等投诉

热线案件，案件不满意结案的，每个案件扣 1000 元。

五、甲方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按照合同约定且按时向乙方支付服务费；

2、检查监督乙方指派的垃圾收集人员工作的实施情况及工作行

为；对乙方工作不到位、整改不及时的事项甲方有权指出，乙方应予

以整改；经甲方要求整改后乙方人员工作仍不到位的，甲方有权要求

乙方更换工作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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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甲方指定一名负责人协调与乙方的工作事宜，负责对垃圾收

集人员进行管理，落实垃圾收集人员相关情况；

4、若乙方工作人员在甲方处提供垃圾收集服务期间，与甲方、

甲方人员、客户发生任何争议，需由乙方出面协调并处理相关事宜，

若甲方要求乙方更换工作人员，乙方应及时更换；

5、若乙方配置的垃圾收集人员甲方不满意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

方协调处理，如经协调未能达到甲方要求的，乙方应当予以更换；

6、甲方有权采纳乙方在垃圾收集方面提出的合理化建议；

7、尊重乙方指派的垃圾收集人员，不得在语言、行为上对其进

行打击、蔑视；更不得以暴力、胁迫等方式安排其从事本合同约定服

务内容外的作业；

（二）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乙方自行指派垃圾收集人员，乙方承诺乙方指派的垃圾收集

人员均经岗前培训或有保洁工作经验，乙方及时与垃圾收集人员签订

劳务合同，薪资、保险等福利待遇均由乙方自行承担，与甲方无涉；

2、乙方安排好垃圾收集人员在甲方工作之后，乙方应指派相应

负责人跟进服务。垃圾收集人员在甲方处提供服务时，应当维护甲方

的公众形象；

3、乙方垃圾收集人员在工作时间内不得随意离开工作岗位，并

接受乙方负责人与甲方相关负责人的监督指导；

4、乙方加强对垃圾收集人员工作安全的教育，杜绝安全事故。

如发生非甲方原因引发安全事故导致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，由乙方

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损失，同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

本合同金额 10%的违约金；

5、乙方应加强管理并要求垃圾收集人员不得作出任何损害甲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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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人员合法权益的行为；

6、如因乙方垃圾收集人员离职或被辞退，乙方承诺及时安排接

任垃圾收集人员。

六、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

1) 每季度乙方提供的服务未达到采购文件、报价文件或本合同

规定的，甲方除有权进行季度考核并根据其结果发放季度考核费外，

还有权扣除每季度总价 5%的违约金。

2) 乙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、次数等提供服务的，每逾

期一天，乙方按本合同总价 0.2‰的数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

超过 10天或累计超过 次以上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由此造成

的甲方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，同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合同金额

10%的违约金。

3)甲方逾期付款，则每日按逾期付款金额的 0.2‰向乙方偿付违

约金。

4) 其它违约责任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处理。

七、争端的解决

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应向闵

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八、不可抗力

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尽可能在最短的

时间内通过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通知另一方，并在不可抗

力事件发生后 5 日内向对方提供相关官方证明，双方可协商延期履行

或修改合同，双方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。

九、合同生效

1）本合同在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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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合同一式 肆 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壹份。

此下无正文

本页为签署页

签约各方：

甲方（盖章）: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

日期： 日期：

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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